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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宪法 “第一修正案”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的历史背景与宪法功能

左亦鲁

摘　 要　 １９７９ 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 《关于修正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 是我国第一次采取部分修

改的形式修改宪法。 在一定程度上， 可被视为我国宪法的 “第一修正案”。 从历史上看， 这次修宪的直接原因是

地方组织法、 法院组织法、 检察院组织法和选举法等四部与国家机构有关立法的 “倒逼”。 从功能上看， 其意义

在于完成宪法权威和修宪技术的储备。 前者主要体现在克服宪法权威的 “初始难题”， 在 １９８２ 年宪法诞生前为

法制建设和宪法提前 “预热” 和 “助跑”。 后者则指通过探索和演练部分修改和宪法修正案这样一种新的形式，
为未来 １９８２ 年宪法的一系列修正案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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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子： 作为中国宪法 “第一修正案” 的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现行 １９８２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以下简称 “八二宪法”） 共经历五次部分修改， 分别

为： １９８８ 年修正案、 １９９３ 年修正案、 １９９９ 年修正案、 ２００４ 年修正案和 ２０１８ 年修正案。 在纪念现行

宪法公布施行四十周年时， 这种修改方式获得高度肯定： “１９８２ 年我国现行宪法公布施行后， 在党

中央领导下， 全国人大先后 ５ 次对这部宪法的个别条款和部分内容作出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修

正。 这些修改， 对于完善发展我国宪法、 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提高党的依法治国能力发挥了重

要作用。”①

１９８８ 年修正案的确是现行宪法第一次部分修改， 但如果把目光投向 １９４９ 年后的宪法发展史，
中国宪法的 “第一修正案” 可能并不是 １９８８ 年修正案， 而是 １９７９ 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

《关于修正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 （以下简称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 ５ 日， 五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以下简称 “七八宪法”）。 一年多之后， 第五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于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 １ 日即通过宪法修正决议： “同意县和县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

立常务委员会， 将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将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改为由选

—１—
① 习近平： “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４０ 周年”，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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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直接选举， 将上级人民检察院同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关系由监督改为领导”，② 并对宪法有关条文进

行修改。
因此，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才是中国宪法第一次采取部分修改的形式修正。 在一定意义上， 这

才是中国宪法的 “第一修正案”。 在此之前， 我国从未出现过通过部分修改修正宪法的先例。 １９５４
年宪法之后， 我国宪法经历的两次修改———１９７５ 年宪法和 １９７８ 年宪法， 均是通过整体修改 （其实

就是重新制定宪法） 的方式完成。 部分修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是制宪和修宪者工具箱中的常备

工具； 当一部宪法出现问题， 另起炉灶重新制定宪法才是更熟悉和顺手的方式。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

议》 是修正案或部分修改这种方式第一次出现在制宪和修宪者的工具箱中， 八二宪法迄今为止的五

次修正大致遵循了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所开辟的路径。
七八宪法和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是我国宪法学研究中相对较少被关注的文本。 本文选择聚焦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首先是希望挖掘和还原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诞生的历史背景， 以及回答修正

案和部分修改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修宪形式为何会出现。 但在此之外， 本文同样试图超越七八宪法

和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本身， 把目光投向宪法权威、 宪法修改等更普遍和一般的宪法学问题。 特

别是考虑到当时制定八二宪法已经提上日程， 为何还要对七八宪法进行修正？ 这种修正是为了服务

于何种目的和功能？ 围绕这些问题， 本文结构按照如下顺序和逻辑展开： 第一部分为引论， 第二部

分讨论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产生的历史背景， 第三部分分析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的宪法功能， 第

四部分是结语。

二、 历史背景： 四部国家机构立法 “倒逼” 修宪

（一）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与四部国家机构立法

七八宪法于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 ５ 日通过。 同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２ 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 由此

“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的伟大转折”。③ 要回答 １９７９ 年为何会以决议的形式部分修改七八宪法， 必须首先回到五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的历史情境中。
第五届全国人大是新中国宪法史上非常特别的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因为它的一次会议和五次会

议分别通过了两部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④ 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于 １９７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至 ７
月 １ 日在北京召开，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是会议最后一天通过的。 除了修改七八宪法， 五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更广为人知的是通过了刑法、 刑事诉讼法、 地方组织法、 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法院组

织法、 检察院组织法、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部法律。 在叶剑英的闭幕讲话中， 修宪决议与出台

七部法律被视为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最重要的两项成果。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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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 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宪法室
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宪修宪重要文献资料选编》，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 第 ２８５ 页。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
会议通过。

参见田雷： “奠定 ‘法制建设的基础’ ——— ‘八二宪法’ 与五届全国人大的历史行程”， 《地方立法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第 ３４ 页。

参见叶剑英： “法律要有极大的权威”， 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
选编 （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第 ４０４ 页。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就与七部法律的出台紧紧联系在一起， 彭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七八宪法时， 彭真尚未复出， 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其实才是彭真主管全国

人大法制工作后的 “首秀”。 彭真于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从陕西回到北京。⑥ １９７９ 年 ２ 月， 五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 彭真为主任。⑦ 法制委员会成立后，
就把立法列为重中之重。⑧ 在与叶剑英、 华国锋商议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议程时， 彭真确定要集

中力量抓七部法律的方案。⑨ 从 《彭真传》 和 《彭真年谱》 等历史资料来看， 七部法律起草无疑是

彭真刚复出后工作和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核心， 其优先级甚至高于修改宪法的决议和其他重要

工作。
从内容上看， 七部法律可以分为三组： 一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二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三

是四部与国家机构有关的法律： 地方组织法、 法院组织法、 检察院组织法和选举法。 三组法律中，
一般认为彭真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法投入精力最多。�I0 如王汉斌所说， 七部法律中， “大家比较注意

的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I1。 由于 “文化大革命” 的惨痛教训，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被认为 “直接关

系公民基本权利的基本法律”， 而且 “内容丰富、 涉及面广、 条文最多”， 所以彭真要求 “尽快着

手”， “把工作做在前面”。�I2 这两部法律的起草也是三组法律中由法制委员会直接抓的。�I3 中外合资

经营企业法单独构成一组。 这部法律是七部法律中唯一没有基础、 真正 “从无到有” 起草的， 它的

主要目的是 “向世界表明我国对外开放的意向和决心”。�I4 最后是四部与国家机构有关的法律。 之

所以要制定这四部法律， 是因为 “拨乱反正” 亟须 “恢复和重建国家机构行使职权”。�I5 如前所述，
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甚至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相比， 这四部法律在当时并不是那么引人注意。 但

在全国人大议程公布时， 彭真专门强调要把地方组织法和选举法摆在最前面， 以突显其重要性。�I6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彭真等领导人对这四部与国家机构有关法律地位和性质的认识。
与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关系最密切的， 就是七部法律中四部与国家机构有关的法律。 在一定

程度上， 甚至可以说是四部与国家机构有关的法律 “倒逼” 出了修宪决议。 田雷教授曾将此称为

１９７９ 年修宪的 “派生性”。�I7 在 《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 中， 地方组织法的亮点被彭真总结为

三点： 一是县级以上人大设立常委会； 二是取消地方革委会； 三是赋予省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一定

的立法权。�I8 选举法的主要变化包括候选人提名、 差额选举、 直选扩大到县一级和确保人大代表和

人民沟通渠道的畅通。�I9 法院组织法相对修改较少， 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则主要表现为明确检察院

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 变原有的上下级监督关系为领导关系， 以及把检察院的监督限定在刑法

领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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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对应，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集中在四方面： （１） 县和县以上人大设立常委会； （２） 地方

革委会改为地方政府； （３） 县级人大直选； （４） 上下级检察院关系由监督变为领导。 更具体些，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包含 ８ 个条款， 修改主要针对七八宪法第二章 “国家机构” 中的第三、 四和五

节。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第 １、 ２、 ４、 ５、 ６ 条主要涉及取消地方革委会； 涉及县级人大直选的是第

３ 条， 涉及地方人大设常委会的是第 ３、 ７ 和 ８ 条， 涉及上下级检察院变为领导关系的是第 ８ 条。 把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的内容与四部国家机构相关立法进行比对， 会发现在四部与国家机构有关的法

律中， 地方组织法和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关系最大， 选举法和检察院组织法次之， 法院组织法最

小。 至于这四部法律为何以及如何 “倒逼” 修宪， 下一节将对此展开分析。
（二） 从 “只作决议不修宪” 到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之所以说四部与国家机构有关的立法 “倒逼” 修宪， 首先是因为这四部法律修订的启动要早于

修宪。 从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开始， 彭真出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后就开始着手四部法律的修订， 特

别是地方组织法。�21 在地方组织法所涉及的诸多问题中， 重要棘手的是地方革委会， 彭真称之为

“事关重大”。�22 因为这牵动的是由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共同确立的旧宪法框架。 在 １９７９ 年 ５ 月 ４ 日

的法制委员会主任会议上， 彭真提出： 修改四部与国家机构有关的法律， 因为涉及七八宪法的修

改， 可以考虑提请全国人大通过一项宪法修改案。�23 这是现有公开资料中， 首次看到 “修宪” 的出

现。 更值得注意的是， 彭真提出的是一种之前从未出现的修宪方式———宪法修改案。
但考虑修宪与最终决定修宪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在整个过程中， 有三个关键时间节点。 第一个

关键时间节点是 １９７９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当日， 彭真就取消革委会和县级以上人大设立常委会问题正式

向中共中央报告。�24 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 取消革委会和县级以上人大设常委会问题是 “现在修改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工作中的一个先决问题， 也是关系到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

织法以及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 选举法修改工作的一个先决问题”。�25 两个 “先决问题” 的定性告

诉我们， 四部与国家机构有关法律的重点是地方组织法， 而地方组织法的关键是地方革委会的存废

和县级以上人大是否设立常委会。
５ 月 １７ 日报告为决策提供了低、 中、 高三个方案。 方案一是保留革委会， 并通过立法固定下

来。 但彭真坦言， 这种方案 “不赞成的人可能很多”�26。 方案二是取消革委会， 但县级以上人大不

设常委会。 在彭真看来， 这样做 “对于 ‘扩大人民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不一定能有多大

实质性的帮助和改进”； 同时， 这一方案仍无法回避修宪。�27 方案三变动最大， 即取消革委会并在县

级以上人大设立常委会。 彭真毫不避讳他的倾向性， 明确表示： “这个方案可能比较好些。”�28 在三

个方案中， 方案一是 “新立法迁就旧宪法”， 也就是维持七八宪法不变， 新的国家机构立法向七八

宪法靠拢。 方案二和三则至少是 “新立法不迁就旧宪法”。 如彭真所言， 方案二和三 “都牵扯到修

改宪法有关条文问题”。�29 但涉及修宪并不等于一定修宪， 而且即使要修宪， 也只需要采取部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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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做法， “并不需要修改整个宪法”。�30

以变动最大的方案三为例， 如果采取方案三， 彭真认为有两种解决新立法与七八宪法潜在冲突

的办法： 一是用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的形式， 即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个决定， 在县以上人大设立常委

会和取消革委会； 二是在新法中规定 “宪法有关原规定以新的立法为准”。�31 不难看出， 彭真针对

方案三提出的两个解决办法———人大作决定和规定 “宪法有关原规定以新的立法为准”， 其实也都

在尝试如何在确保新立法内容的前提下， 尽量不碰宪法。 最终， 邓小平批示赞同第三种方案： “我
赞成第三方案， 相应的这次人大只是修改宪法这一条， 其他不动。 这个问题建议在人大会前议一

下。”�32 邓小平的批示明确了两点： 第一， 新国家机构立法不应迁就七八宪法， 对国家机构的恢复和

改革必须推进； 第二， 可以对七八宪法进行修改， 但这种修改应是最低限度和最小程度的修改。 对

于习惯了 “大修” 的中国宪法而言， 这种 “小修” 的思路并不常见。 不过， 即使是在邓小平批示

后， 七八宪法究竟应该如何 “小修” （甚至修不修）， 其实仍未有定论。
第二个关键时间节点是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前。 此时争论的核心是： 在确定了四部法律

要对国家机构有关内容 “大动” 后， 应如何处理七八宪法与新立法间的冲突。 换言之， 就是明确了

新立法不应迁就旧宪法后， 是否有必要修宪。 对于如何处理新立法与七八宪法的冲突， 当时同样存

在三种方案： 第一， 只修一条。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 只修改涉及县级以上人大设常委会这一条， 其

他条款不动。�33 第二， 全部修改。 把七八宪法与地方组织法等四部与国家机构有关法律不一致的地

方都进行修改。�34 第三， 只作决议但不修宪。 暂时不对七八宪法进行修改， 但由全国人大作一个决

议。�35 根据王汉斌的回忆， 由于当时已经决定制定八二宪法， 因此倾向于第三个方案， 因为 “比较

简便易行”。�36 换言之， 一直到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前， 上报的方案都是只作决议不修宪。�37

这意味着， 尽管在第一时间节点就明确了 “新立法不迁就旧宪法”， 但第二时间节点在当时的选择

是 “能不修宪就不修宪”。 很大程度上， 只作决议不修宪其实是一种 “不修宪的修宪”， 它试图在

不正式修改宪法的前提下， 用人大决议的形式既实现又回避修宪， 其中体现的是宪法尽量少动甚至

不动为宜的审慎和谦抑。 但正如下一节将要讨论的， 这并不是说当时的领导人偏好保守或试图维持

七八宪法， 而是在已经确定要制定八二宪法的前提下， 他们认为应把有限的注意力和资源投入新宪

法而不是旧宪法。
一直到第三节点———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 修改七八宪法才变为现实。 在五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上， 代表们主要提出了两点相互联系的建议： 一是肯定决议草案的内容， 但建议把决议内容

“直接写进修改宪法的条文”。�38 二是因为决议原计划不修改宪法， 因此准备写入 “本决议与宪法相

抵触之处依本决议执行”。 有不少意见认为， 这一条表述是违宪的， 因为这相当于承认决议的效力

高于宪法， 违反宪法效力高于一切法律和决议的原则。 于光远还专门为此致信领导人。�39 最终大会

主席团接受了代表和专家学者们的意见， 将 “只作决议不修宪” 改为 “通过决议修改宪法部分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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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形式”。�40 因此， 直到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最后一刻， 四部国家机构立法才 “倒逼” 出了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综上， 在 １９７９ 年修宪过程中， 共出现过三个关键节点： （１） ５ 月 １７ 日报告， 即决定 “新立法

是否迁就旧宪法”。 当发现四部与国家机构有关法律与七八宪法冲突时， 中央最终选择了彭真上报

的第三方案———此时虽然尚未完全确定是否修宪， 但明确了 “新立法不应迁就旧宪法” 的原则。
（２）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前， 即 “是否以及如何修改七八宪法”。 在确定了四部法律要对国家机

构有关内容 “大动” 后， 此处的挑战是如何处理七八宪法与新立法间的冲突。 在 “只修一条”、
“全部修改” 和 “只作决议不修宪” 间， 本来准备采取的是最保守的 “只作决议不修宪”。 （３） 五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 “从不修宪到修宪”。 在人大会议上， 根据代表们的建议， “只作决议不修

宪” 最终变为 “通过决议修改宪法部分条文的形式”。 中国宪法的 “第一修正案” 就在这一背景下

诞生。

三、 功能分析： 宪法权威和修宪技术的储备

通过重建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前后的历史情境， 上一节还原了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是四部

国家机构立法 “倒逼” 而来的过程。 不过， 四部国家机构立法 “倒逼” 修宪或可以作为 １９７９ 年修

宪的直接起因， 但还不是根本和主要原因。 更准确地说， 没有四部国家机构立法可能的确不会有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但有了四部国家机构立法并不必然意味着要修宪。 就像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开始时所设计的， 一切本来都是为不修改宪法做准备的。 因此， “立法倒逼修宪” 尚不能完全回

答下述问题： 当时既然已经决定起草八二宪法， 为何还要在 １９７９ 年对七八宪法进行修补？ 本节将

通过进一步挖掘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背后更深层的宪法功能和意义， 对这一问题试做回答。
（一） 权威储备： 宪法权威的 “预热” 与 “助跑”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法制建设成为了党和国家推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

重。 彭真将这种普遍氛围概括为 “人心思法”。�41 在 “人心思法” 的大背景下， 整个国家和社会极

度缺乏同时又高度需要宪法和法律权威。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的第一个功能就与宪法和法律权威

有关。
在 １９７８ １９７９ 年前后， “法律要有极大的权威” 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常见的表述。 十一届三中全

会公报提出： “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使民主制度化、 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
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42 在通过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式上， 叶剑英

的闭幕词就题为 《法律要有极大的权威》。 叶剑英闭幕词中的表述与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一致： “法
律和规章条例一经制定， 就要有稳定性和连续性， 要有极大的权威， 只有经过法定的程序才能修

改， 而不能以任何领导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43 将两段表述对照会发现： 第一， “法律要有极大的

权威” 是与法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只有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法律才可能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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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的权威； 反之， 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法律则很难具有权威。 第二， “法律要有极大的权威”
指向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和要求———修改法律， 即修改法律必须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 不能因领导

人的个人意志或其他因素而随意修改。 这两点同样与接下来对宪法权威的讨论相关。
在讨论 “法律要有极大的权威” 时， 宪法无疑居于特殊位置。 因为 “宪法是国家一切法律法规

的总依据、 总源头， 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 法律权威、 法律效力”。�44 因此， 法律要有极大的权威首

先要求宪法必须拥有最高权威， 宪法权威是整个法律体系权威的顶端和起点。 这种权威不仅是狭义

上的宪法权威———即宪法作为根本大法所具有法律上的至上性， 它更是包括公民、 组织和国家机构

对宪法发自内心的承认、 尊重甚至信仰在内的广义权威。
然而， 认识到宪法权威重要并不难， 几乎所有理论都会强调宪法权威的重要性。 但正所谓 “知

易行难”， 真正的困难是宪法权威的发生学———即如何建立宪法权威。 特别是我们都知道宪法权威

与时间是正相关的， 两者可能互为因果： 时间越久的宪法越有权威， 有权威的宪法也更可能维持更

久。 但不管怎样， 只要认可宪法权威在很大程度上与时间是正相关的， 马上就会发现宪法权威存在

着一种 “初始难题”： 一部宪法往往在刚通过时权威最低； 或者说， 一部新宪法在初期最难建立权

威。 假设一部从来没有修改过的宪法， 尽管它的内容和正当性一直保持不变， 但它在通过第一天的

权威与十年后甚至一百年后的权威肯定是不同的。 从反面来看， 破坏一部仅通过一天的宪法， 与破

坏一部已延续了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宪法所面临的阻力也是不同的。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的功能和意义就应通过宪法权威的 “初始难题” 理解。 简言之， 《１９７９ 年

修宪决议》 最主要的功能和意义并不在于维护它所修改的七八宪法的权威， 而是服务于将要诞生的

八二宪法的权威。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的功能是营造一种宪法和法律应有 “极大的权威” 的社会氛

围和压力， 让整个国家和社会开始养成尊重宪法的习惯。 尽管七八宪法即将被八二宪法取代， 但只

要七八宪法还有效一天， 它就会得到最大的尊重。 更进一步， 恰恰是在七八宪法即将被取代这一大

前提下， 仍然最大限度地尊重七八宪法更突显出它的意义和价值。 因为这种尊重和权威并不仅仅是

针对七八宪法， 而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和法治基石的宪法本身。 在七八宪法被八二宪法取代后， 这

种对宪法和法治本身的尊重会被传递到八二宪法上， 从而有助于新宪法克服宪法权威的 “初始难

题”， 在一开始就维护和增强八二宪法的权威。
基于上述视角，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的良苦用心。 在当年， 是否要修宪

的思考和讨论主要基于两个前提： 第一， 四部与国家机构有关的新立法和七八宪法有冲突。 第二，
制定新宪法已经被提上日程。 当时很多方案之所以试图 “回避” 修改宪法， 也正是因为上述两个前

提———特别是第二个。 不管是 “只作决议不修宪” 还是在新立法中写上 “本法与宪法冲突时， 以本

法为准”， 都是考虑到既然起草八二宪法的工作已经启动， 没有必要在七八宪法身上再投入更多资

源和精力。 一切只要能够维持甚至 “凑合” 到新宪法诞生就可以。 考虑到七八宪法本身也诞生不久

且存在诸多问题， 当时如果采取 “凑合” 的策略， 应该是可以应付到八二宪法通过的。 但幸运的

是， 历史最终选择的是尊重宪法权威———而不是 “凑合” ———这条道路。 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上， 于光远等代表提出的意见正反映出 “凑合” 所存在的问题。 不管是在新立法中写上 “本法与宪

法冲突以本法为准”， 还是在人大决议中写上 “本决议与宪法相抵触之处依本决议执行”， 都是对宪

法———不仅仅是七八宪法———的不尊重。 在正常的法治体系下， 一切法律和规范性文件都应以宪法

为准， 一切法律和规范性文件都不得与宪法相冲突。 “凑合” 的思路则本末倒置， 它不仅允许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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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范性文件与宪法不一致， 甚至还要求宪法向法律和规范性文件 “看齐”。
因此，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为帮助八二宪法缓解宪法权威 “初始难题”，

它提供了一段时间上的提前 “助跑” 和 “预热”。 如前所述， 任何一部宪法在诞生初期， 其权威都

是相对较低的， 初始时期的宪法因此也更加脆弱。 与世界上所有宪法一样， 八二宪法在初期同样会

面临 “初始难题” 带来的挑战。 如果考虑到从 １９７５ 年到 １９８２ 年的八年间， 中国一共经历了七五宪

法、 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三部宪法， 则会进一步加剧人们对八二宪法的权威和寿命的疑虑。 换言

之， 八年三部宪法的事实会使八二宪法权威的 “初始难题” 更加严重。 “文化大革命” 后一切百废

待兴， 改革开放又的确使国家和社会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八二宪法是否会步七五宪法和七八宪

法的后尘， 很快又会被另一部新宪法所取代？ 相信这会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和担忧。 这种时候， 仅

靠官方文件和领导人反复强调宪法的权威是不够的。 因为任何一部宪法在通过初期， 都会有类似来

自官方的背书， 但这并不能避免很多宪法 “夭折” 的命运。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的功能由此体现为

两点： 第一， 它通过最大限度地尊重七八宪法的权威， 其实塑造的是对作为根本法和最高法的宪法

本身的尊重， 而对七八宪法的这种尊重会被 “继承” 到八二宪法身上。 在内容和精神上， 七八宪法

和八二宪法之间或许存在着断裂或不协调； 但在宪法权威上，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却在两者间建立

起联系。 第二， 宪法权威的初始难题相当于从速度为零的静止状态开始起跑， 初始阶段的摩擦力总

是最大的。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通过提前 “助跑” 和 “预热” 对宪法权威的尊重， 相当于在八二宪

法诞生前就增加了一段助跑加速的过程。 此处的社会心理学机制其实非常简单： 对公众来说， 如果

连即将 “作废” 的七八宪法都得到如此尊重， 那么八二宪法所享有的权威和尊重只会更多。 等到八

二宪法真正通过后， 由于有了之前的 “助跑” 和 “预热”， 新宪法等于是在一个速度不再是零的环

境下开始起跑， 这当然有助于更快克服其在初始阶段面临的权威上的挑战。 或者说， 由于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对宪法权威的提前营造， 八二宪法在初始阶段已经享有了相当程度的权威。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哈兰在涉及种族平等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中， 曾说美国宪法是 “色
盲” （ｃｏｌｏｒ⁃ｂｌｉｎｄｅｄ），�45 它看不到黑白和任何种族因素， 宪法的眼里只有一个个平等的公民。 借用这

一表述， 宪法和法治其实同样应该是 “时间盲” 的。 在涉及宪法权威时， 宪法的眼里看不到时间，
它不会也不应该看到 “新宪法即将通过， 旧宪法即将作废” 这样的信息； 而是只要宪法有效一天，
它就必须拥有最高权威。 在这里， 宪法只分有效力或无效力的宪法， 而不存在 “即将失效” 或者

“进入倒计时” 的宪法。 因此， 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最终决定修改七八宪法， 体现了对宪法和法

治的最大尊重。 只要八二宪法还未通过， 七八宪法作为当时有效的宪法就拥有最高的权威和效力。
政治机关可能存在 “跛脚鸭”， 但从宪法权威的角度， 不存在 “跛脚鸭” 的宪法。

（二） 技术储备： 对未来修宪方式的探索与演练

本文的开头之所以要强调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是 “第一修正案”， 是为了强调这是我国第一次

采取部分修改或修正案的方式修改宪法。 在此之前， 我国的 “修宪工具箱” 里只有整体修改一种工

具。 因此，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的另一重要价值， 就是为我国未来以宪法修正案为主的修宪方式进

行探索和演练。
我国现行主流宪法教科书并未把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视为宪法修正案。�46 在这种观点看来， 宪

法修改分为全面修改和部分修改。 七八宪法的两次修正和八二宪法的五次修正虽然都同属于部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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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但七八宪法的两次修正属于 “修宪决议” 修正， 而八二宪法的五次修正才是通过 “宪法修正

案” 修正。�47 至于 “修宪决议修正” 与 “修正案修正” 的区别， 主要在三点： （１） 名称。 七八宪

法两次修正使用了 “决议”， 而没有使用 “修正案”。 （２） 形式。 七八宪法的修正决议直接公布修

改后的新条款， 而八二宪法的修正案则公布相关条款的哪些部分发生了变化。 修正决议的修改更一

目了然， 修正案则需要对照新旧条文。�48 （３） 是否需要重新公布宪法。 通过修宪决议修改宪法， 被

认为需要重新公布修改后的宪法， 而修正案则不需要。�49

但修宪决议与宪法修正案间的不同显然不是那么绝对和实质。 首先， “决议” 和 “修正案” 在

相当程度上只是名字的不同。 如学者所言， 它们都是针对宪法个别或部分条文的修改。�50 两者都是

按照顺序对涉及修改的条文排列下来， 最大区别只是 “决议” 仅公布修改后的内容， 而 “修正案”
同时公布修改前和修改后的内容。 其次， 尽管彭真曾认为 １９８８ 年宪法修改采取的是 “美国的修宪

方式， 比法国、 苏联和我国过去的修改宪法办法好”，�51 但我国现行宪法修正案仍需要结合正文相关

条文解读和产生效力， 与美国宪法修正案那种相对独立的形式仍有较大差别。 最后， 通过修正案修

改宪法虽然号称不用重新公布宪法， 但在现实使用中， 人们还是习惯于使用把修正案内容 “吸纳”
和更新到宪法正文中， 而不是把修正案相对独立地附在宪法正文之后。 因此， 所谓 “修宪决议修

正” 与 “修正案修正” 间的共性远大于差别， 它们都是对宪法的局部修正； 在相当程度上， 也都可

以被算为宪法修正案。 正如本文之前讨论的， 彭真等领导人在最初考虑 １９７９ 年修宪时， 就使用了

类似 “宪法修改案” 的说法。�52

任何一部宪法都需要处理守与变之间的平衡。 “守” 与 “变” 浓缩了思考宪法演进和宪法修改

最重要的两个维度： “变” 代表着宪法的生命力和与时俱进； “守” 则表现为宪法的稳定性。 在处

理宪法守与变的张力时， 存在两种极端可能： 一种是追求 “变” 的极端， 即把国家和社会中任何重

要变动都反映到宪法中。 这种对极端即时性的追求既可以通过修宪完成， 也可以通过重新制宪实

现。 这方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杰弗逊 “制宪每三十四年就重来一次” 的观点。�53 另一种是追求

“守” 的极端， 这表现为宪法追求极致的稳定性甚至 “不变性”， 拒绝或很难吸纳国家和社会的重

要变化。 但宪法文本不变并不等于真实世界会和宪法文本一起保持静止。 “宪法变迁” 概念的出现

就是为了解释和分析 “现实中的宪法通过宪法文本或修宪以外的渠道改变” 这种情况。�54 倒向

“变” 的极端会让宪法丧失稳定性和权威； 滑向 “不变” 的极端会让宪法沦为具文， 从而同样失去

权威。 因此， 真正拥有权威的宪法， 必须是一部平衡好守与变间张力的宪法。 我国现行宪法经过了

五次修正案形式的修改， 这五次修改之所以被认为对我国完善发展我国宪法和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

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在守与变间找到了一种平衡。
在 １９７９ 年， 七八宪法面临的守与变的平衡难题要更复杂。 在 １９７８ 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后， 就已经确定了要对七八宪法进行 “大修”。�55 这意味着诞生不到一年， 七八宪法其实就已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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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注�46， 第 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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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秦前红： “论宪法变迁”， 《中国法学》 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 第 ６４ 页。
参见注�I1， 第 ４８ 页。



入生命的倒计时。 在当时， 最理想的状态是做到新宪法与七八宪法的无缝衔接。 假如新宪法能在

１９７９ 年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 当然可以避免大多数麻烦。 但起草和修改宪法不可能这么

简单， 因此这种理想状态下的无缝衔接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这就导致七八宪法和新宪法诞生前必

然会有一段 “缝隙”。 如果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八二宪法通过中间这段 “缝隙” 称为 “三年过渡

时期”， 当时最大的挑战就在于如何处理七八宪法与现实的不匹配甚至冲突。 在 “三年过渡时期”
里， 七八宪法面临的不是一部宪法守与变的难题， 而是自己和已经被提上日程的新宪法两部宪法守

与变的叠加。 从变的角度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经决定起草新宪法， 这说明党和国家已经决定要

“变”， 而且这种变化是 “大变”。 但问题是重新起草宪法——— “大变” ———需要时间。 在已经确定

“大变” 的前提下， 三年 “过渡时期” 成本最小的策略却是倒向 “守” 的一端。 既然七八宪法已注

定要被取代， 考虑到任何形式的修宪都有不低的成本， 看起来最经济也最顺理成章的一种方式其实

是对这种不匹配或冲突置之不理， 即睁一只闭一只眼 “凑合” 三年。 打个通俗的比方， 就像既然已

经决定买新车， 就没有必要再投入成本和精力去保养旧车。
在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出现前， 我们的工具箱里其实只有极端的 “守” （不修宪） 和极端的

“变” （全面修改宪法） 两种选项。 因此， 之所以强调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是 “第一修正案”， 是

因为它第一次帮助我们探索和演练了以修正案形式部分修改宪法的路径。 首先， 我们的工具箱中自

此之后多了一种新的、 更好用的工具。 正是部分修改或修正案这种方式， 使得我们找到了一种取得

“守与变” 平衡之道， 否则我们的宪法总是难免落入过度 “变” 或过度 “守” 的极端。 《１９７９ 年修

宪决议》 使得我们意识到在另起炉灶和对宪法与现实脱节置之不理两种极端立场外， 还存在部分修

改或宪法修正案这样一种形式， 使得可以在维护宪法稳定性和保持与时俱进间取得更好的平衡。 其

次， 从形式、 措辞和体例等技术层面，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也为现行宪法修正案进行了准备。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确立了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布公告逐条列举对宪法条文修改这样一种修宪形

式。 等到对现行宪法进行修改时， 这种方式已经轻车熟路。 １９８８ 年修正案、 １９９３ 年修正案、 １９９９
年修正案、 ２００４ 年修正案和 ２０１８ 年修正案都基本遵循了相同的体例。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与现行宪法修正案的不同集中体现在两方面， 但这两点不同恰恰说明了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提前进行演练和探索的价值。 一方面， 从正式名称上， 现行宪法采取了 “宪法

修正案” 的名称。 与修宪决议相比， 这显得更加准确和规范。 另一方面， 从内容上， 《１９７９ 年修宪

决议》 只公布修改后的新条文， 但现行宪法修正案同时列出修改前内容与修改后内容。 在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通过后第二年， 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 １９８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又通过了 《关于修改宪法

第四十五条的决议》 （以下简称 《１９８０ 年修宪决议》）。�56 在 《１９８０ 年修宪决议》 中， 就已经改变了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中只公布修改后条文的体例， 将修改前条文和修改后条文一并列出。�57 这种改

变恰恰反映了经过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以及 《１９８０ 年修宪决议》） 的实验， 我国逐渐找到了更加

科学和正式的宪法修正案呈现方式。

—０１—

法学家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56

�57

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四十五条的决议”， 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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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的自由， 有运用 ‘大鸣、 大放、 大辩论、 大字报’ 的权利。” 修改为 “公民有言论、 通信、 出版、 集会、 结社、 游行、 示威、
罢工的自由。” 取消原第四十五条中 “有运用 ‘大鸣、 大放、 大辩论、 大字报’ 的权利” 的规定。 参见注�56。



四、 结语： 构造新的起点与连续性

通过聚焦中国宪法的 “第一修正案” ———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本文试图回答为何在起草新宪

法已经被提上日程后， 仍旧要对即将作废的七八宪法进行修补。 从表层和直接原因看， 《１９７９ 年修

宪决议》 是由地方组织法、 法院组织法、 检察院组织法和选举法四部与国家机构有关的立法 “倒
逼” 而来。 但在更根本的意义上，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的功能和价值在于完成对宪法权威和未来修

宪技术的储备。 前者主要是通过 “预热” 和 “助跑” 来克服宪法权威的初始难题， 为八二宪法和

即将到来的法制建设 “储备” 权威。 因此，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体现的不是 （或不只是） 对七八宪

法的尊重， 而是对作为国家法治基石的抽象宪法的尊重。 尽管几乎人人都清楚新宪法已经呼之欲

出， 但在这种背景下仍然认真对待 “旧宪法” 恰恰体现了对宪法和法治最大的尊重。 如前所述， 虽

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决定起草八二宪法让七八宪法的生命进入倒计时， 但催生改革开放和八二宪

法 “宪法精神” 的社会共识和时代精神就是避免 “文化大革命” 再次出现， 而法制建设则被包括

邓小平、 彭真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致认为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在此意义上， 尊重七八宪法的权

威恰恰是最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八二宪法的精神的。 因为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标志着， 作为国

家最高法和根本法的宪法， 开始真正享有最高的权威。 除非经过法定程序， 任何宪法和法律以外的

因素都不能影响宪法的权威和效力。 所谓修宪技术储备， 是指通过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以及

《１９８０ 年修宪决议》）， 我国开始探索部分修改和宪法修正案这样一种新的形式， 从名称、 体例、 措

辞等各方面， 为未来八二宪法的一系列修正案打下良好的基础。
今天， 我国法制建设和现行宪法秩序的开端则很自然地被追溯至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现行宪法通

过时。 但通过研究 《１９７９ 年修宪决议》， 可以发现我国法制建设进程的起点可能早在 “开端” 之

前。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八二宪法通过前的三年左右时间里， 法制建设其实已经提前开始进行宪法

权威和修宪技术上的储备。 除此之外， １９７９ 年年底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制定的法律、 法令效力

问题的决议》�58 和 《１９８０ 年修宪决议》 也具有相似的功能和意义。 对它们的研究或许有助于我们作

出现行宪法秩序的反向延长线， 更多关注开端之前的起点和过去较少被注意到的隐藏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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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ｏｐｌ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ｕｒ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Ｌａｗ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ｆｏｒ
ＮＰＣ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ｙｅａｒ． Ｙｅｔ ｉｔｓ ｄｅｅｐ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ｗｏ⁃
ｆｏｌｄ． Ｆｉｒｓｔ, ｉｔ ｔｒｉｅｄ ｔｏ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Ｎｏｔｗｉｔｈ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９７８ ｃｏ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１９８２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ｓｏｏｎ, ｔｈｅ １９７９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ｆｏｒ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ｅｒ ｓｅ． Ｉ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ａ ｒｕｎ⁃ｕｐ ｏｒ ｐｒｅｈｅ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ｉｔ ｃｒｅａｔｅｓ ｗｉｌｌ ｅｖｅｎ⁃
ｔｕａｌｌｙ ｂ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ｌａｙ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１９８２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ｔ ａｌｓｏ ｓｅｒｖｅｓ ａｓ ａ ｒｅｈｅａｒｓａｌ ｏｒ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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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ｂｏｄｉｅ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１９． １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ｊｕ⁃
ｄ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ｏｏ ｂｒｉｅｆ ａｎｄ ｌａｃｋｓ ｒｉｇｉｄｉｔｙ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
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ｎｏｒｍｓ ｂｕｔ ｎｏ ｒｕｌｅｓ” ｉｓ ａｎ ｕｒｇ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ｏ ｂｅ ｓ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ｗｅ ｃａｎ ｄｅｒｉｖｅ ｔｈｒｅｅ ｋｅｙ ｒｕｌｅｓ ｔｈ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ｕｉｄｅ ｔｈ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
ｅｒ． Ｆｉｒｓｔ, ｉｎ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１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ａｓ ｒｅｑｕｉｒｉｎｇ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ｍａｋ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ｎ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ｅｓ ａｔ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Ｌｅｖｅｌｓ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ｓ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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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ｄ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ｓｅ ｒｕｌｅｓ ｉｎ ａ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ｍａｎｎｅｒ ｃａ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ｌｅｇ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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